
—1—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新密政办〔2016〕7号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新密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

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单位：
《新密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 2016年市政府第 4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6年 3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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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充分发挥金融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鼓励银

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全市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，合理增加

有效信贷投入，优化信贷结构，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结

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单位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密市支行、中国工商银行新密市支行、

中国农业银行新密市支行、中国银行新密市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

新密市支行、交通银行新密市支行、邮政储蓄银行新密市支行、

新密农商银行、郑州银行新密市支行、新密郑银村镇银行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新增贷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；

（二）配合政府工作，支持政府融资情况。

三、考核步骤

（一）初审。人行新密支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额情

况进行考核，市财政局对支持政府融资情况进行考核，提出奖励

意见，报市金融办；

（二）审查。市金融办对考核情况和奖励意见进行审查，并

提出审查意见报市政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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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核。市政府对市金融办提出的审查意见进行审核，

确定表彰对象及奖励金额。

四、考核奖励方式

（一）每季度按照完成比率对年度新增贷款进行排名（含当

年核呆、剥离的不良贷款）。每半年进行考核，分别评出新增贷

款、支持政府融资单项前 3名。

（二）市政府将根据考核结果设单项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奖金

分别为：6万元、4万元、2万元。同时将考核结果向各被考核

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通报。

（三）具体考核工作由市金融办牵头，会同人行新密支行、

市财政局共同组织考核。

（四）对全年各项考核排后 2名的金融机构，取消当年参加

全市其他先进评比资格，视情况向其上级部门通报。

（五）年终对人行新密支行以全市银行业单项奖励的最高金

额予以奖励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施行中的有关问题由市金融办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新密市金融机构支持

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密政办〔2012〕26号）

同时废止。今后，凡在新密市新开办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其

考核奖励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

—4—

主办：市金融办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3月 16日印发


